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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财非税〔2023〕318号

秦皇岛市财政局

关于开展 2023年度财政票据专项检查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财政票据监管，严厉打击和整治违法违规使用

财政票据行为，切实规范执收执罚部门依法使用财政票据，根据

《财政票据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 104号）、《财政检查工作办

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32号）、《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》（财税

〔2016〕33 号）和《财政票据检查工作规范》（财综〔2009〕

38 号），决定在市级组织开展财政票据专项检查，现将有关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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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检查对象

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要求，从使用财政票据的市

级行政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中重点抽查 12个

单位（名单见附件），作为此次财政票据被检查单位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，财政票据管理和使

用情况。检查中发现重大事项，将追溯到以前年度，或延伸至有

关部门和单位。

（一）财政票据使用单位领用和使用财政票据所执行的文件

依据是否合法有效，是否存在擅自设立收费项目、扩大收费范围、

提高收费标准等违规收费或罚款问题。

（二）是否有专人负责管理财政票据，是否建立票据登记制

度，并设置票据管理台账。

（三）财政票据使用是否齐全，票据所开金额与收取金额是

否一致。

（四）是否存在混用、串用、代开财政票据行为。

（五）是否存在使用财政票据收取经营性收费行为。

（六）是否按规定及时清理、登记、核销已使用的财政票据

存根，并妥善保管。

（七）是否存在擅自印制、买卖、转让、转借、涂改、伪造、

销毁财政票据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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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是否存在丢失财政票据现象，如有丢失，是否按规定

及时申明作废，并向财政票据监管机构备案。

（九）取得的政府非税收入是否按规定及时足额上缴国库或

财政专户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

（十）是否按照财政电子票据改革要求使用财政电子票据，

纸质财政票据是否已经核销。

（十一）是否存在违反政府非税收入和财政票据管理规定的

其他行为。

（十二）其他审计、巡视、检查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。

三、检查安排

（一）检查时间：2023年 7月 1日至 9月 30日。

（二）检查人员：李新华、余黔雯、刘延超。

（三）检查方式：网上检查与实地检查相结合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被检查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充分认识规范财政票据管理使用的

重要性，积极配合本次检查工作，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和有关情况，

指定专人负责沟通联络、协调工作。对拒不配合检查的, 将依法

从严从重进行处理。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逐一建立台账，明

确整改措施，实行销号管理，做到边查边改、即知即改，确保检

查取得扎实成效。

联系人：刘延超，联系电话：39188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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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023年度财政票据专项检查名单

秦皇岛市财政局

2023年 6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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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3年度财政票据专项检查名单

秦皇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秦皇岛市公安局

秦皇岛市风湿骨病医院

秦皇岛市卓众医院

秦皇岛市老年大学

秦皇岛市卫生学校

秦皇岛市妇幼保健院

秦皇岛市中医医院

秦皇岛市绿生活公益服务中心

秦皇岛市党义志愿者公益服务中心

秦皇岛市江苏商会

秦皇岛市鲁商联合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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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秦皇岛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30 日印发


